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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2023 级音乐教育（三年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代码)  

 音乐教育(专业代码:670112k) 

二、入学要求 

 高中毕业生 

三、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制 

四、职业面向 

(一) 职业面向 

 

所属专

业大类 

所属专

业类 

对应行

业 

主要职业

类别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

域）举例 

职业资格（职业技术等级）证

书举例 

教 育 与

体 育 大

类 

艺 术 教

育 

教 育 行

业 

幼儿、小

学教师 

培训机构教师 

小学语言教师 

国家教师资格证 

文 化 艺

术大类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与管理 

文 化 宣

传 

艺术培训 宣传员，培训

教师 

国家教师资格证 

不限 企 事 业

单位 

企 事 业

单位 

宣传、外

联等 

公司企业文化

宣传策划 

 

不限 

 

 

 

 

 



2 
 

(二) 职业岗位群和核心能力分析 

岗

位 

岗位能力要求 岗位职责 导出课程 综合开设课程 

中

小

学

、

幼

儿

园

音

乐

教

师 

1.具备独立备课，组织小学、幼儿园课

堂教学，开展音乐活动课的能力； 

2.具备钢琴即兴伴奏与歌曲弹唱的能

力； 

3.掌握一定的声乐演唱，钢琴及其它

器乐演奏、舞蹈表演、合唱指挥的能

力； 

4.具备较强的开展音乐教育教学活动

能力和有效地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专业

化发展能力与教育科研能力。 

 

1.负责正常的中

小学幼儿园音乐

课程的授课任

务； 

2.负责组织中小

学、幼儿园的艺

术活动； 

3.负责中小学、

幼儿园的各活动

是节目创编； 

4.负责中小学、

幼儿园的美育教

育教学开展。 

《声乐》

《钢琴》

《舞蹈》 

《基本乐

理》《合

唱指挥》

《小学音

乐课程与

教学论》 

 

 

 

 

 

《声乐》 

《钢琴》 

《舞蹈》 

《基本乐理》

《合唱指挥》

《小学音乐课

程与教学论》 

 

艺

术

培

训

中

心

教

师 

1.具备独立备课，组织小学、幼儿园课

堂教学，开展音乐活动课的能力； 

2.具备钢琴即兴伴奏与歌曲弹唱的能

力； 

3.掌握一定的声乐演唱，钢琴及其它

器乐演奏、舞蹈表演、合唱指挥的能

力； 

4.具备较强的开展音乐教育教学活动

能力和有效地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专业

化发展能力与教育科研能力。 

 

1.负责正常的中

小学幼儿园音乐

课程的授课任

务； 

2.负责组织中小

学、幼儿园的艺

术活动； 

3.负责中小学、

幼儿园的各活动

是节目创编； 

4.负责中小学、

幼儿园的美育教

育教学开展 

《声乐》

《钢琴》

《舞蹈》 

《基本乐

理》 

《合唱指

挥》 

《小学音

乐课程与

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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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目标 

音乐教育专业是培养富有创新精神、爱心和责任感、具备较宽厚扎实的文化科学知识、

音乐教育理论知识和较成熟的音乐技能及综合艺术修养，适应社会发展和音乐教育发展需

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和较强的教育教学工作能力，在幼儿园或

小学音乐领域有突出特长的，能胜任各类教育机构音乐教育的应用性专门人才。 

 

六、培养规格 

（一）素质 

（1）思想政治素质：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可信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

自豪感； 

（2）文化素质：具有较为扎实的音乐基础知识； 

（3）职业素质：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履行职业道德规范，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职业道德； 

（4）身心素质：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

较高的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和自我发展能力； 

 

（二）知识  

(1) 掌握本专业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基础理论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 

(2) 具备独立备课，组织小学、幼儿园课堂教学，开展音乐活动课的能力； 

(3) 具备钢琴即兴伴奏与歌曲弹唱的能力； 

(4) 了解音乐的知识体系（如中外音乐史、音乐赏析、儿童音乐心理学等）； 

(5) 掌握较为系统和全面的音乐技能水平； 

（6）掌握一定的声乐演唱，钢琴及其它器乐演奏、舞蹈表演、合唱指挥的能力。 

 

（三）能力 

（1）具备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必备的教育技能，具备从事学校音乐教学活动，策划、组

织学校文艺晚会，进行节目排练的基本能力； 

（2）掌握一定的音乐基本理论、视唱练耳能力和音乐赏析方法，具备社会音乐培训机

构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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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备较强的开展音乐教育教学活动能力和有效地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专业化发展能力与教育科研能力； 

（4）具备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能力； 

（5）具备具备良好的普通话与计算机应用能力一般证书要求：取得国家标准化考试普

通话二级乙等以上水平证书； 

（6）具有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和体育锻炼习惯； 

（7）具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较高的

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和自我发展能力； 

 

七、毕业要求 

1．毕业要求 

（1）毕业总学分不得低于 152学分，必修学分 127学分，选修学分不低于 25学分。 

（2）项目替代学分。比赛获奖、考证、参加项目开发等根据专业认定可以替换专业非

核心岗位课程学分。替换学分不得超过 10学分。 

在校期间参与项目开发每周可替换非专业核心课 1学分，但累计不得超过 10学分；参

与专业技能竞赛最多可替换非专业核心课 5学分（省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可替换

3 学分、2学分、1学分；国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可替换 5 学分、4学分、3学

分）。 

类别 可替换学分 

 

 

技能 

竞赛 

类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的竞赛 

市级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0.5 学

分、1学分、2 学分、3学分；省级优秀奖、三等奖、二等

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2学分、3学分、4学分、

5学分、6学分；国家级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

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5 学分、6 学分、7 学分、8 学分、9 学

分。 

其他行业协会或社

会组织的竞赛 

市级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0.5学分、1学分；省级优

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1 学

分、2 学分、3 学分、4 学分、5 学分；国家级优秀奖、三

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4 学分、5 学

分、6 学分、7 学分、8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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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竞赛 校级技能竞赛一等奖以上可替换 0.5学分 

项目开发

类 

自主实施的项目开

发 

提供合作企业证明文件、工商登记证明等有效证明文件由

专业负责人认定可替换学分。 

参与老师组织的项

目开发 

参与老师组织的项目开发，由专业负责人和项目主持老师

认定可替换学分，原则上参加 2周替换 1学分。 

职业资格

证书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系统职业资格证

书 

取得中级工可替换 1 学分，高级工可替换 2 学分，技师级

可替换 6学分 

驾照 取得驾驶证可替换 2学分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取得发明专利可替换 8学分 

实用新型专利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可替换 6学分 

外观设计专利 取得外观设计专利可替换 4学分 

 

2．考证要求 

（1）普通话测试水平二级乙等以上证书； 

 

八、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课程设置 

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1.公共基础课程一般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军事课、大学英语、体育、心理健康、就业

指导、创新创业、职业素质等方面的课程或专题讲座（活动）。 

2.专业课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并涵盖有关实践性教

学环节。专业课分三个岗位方向，不同岗位核心课程不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选

择对应岗位。学生在第五学期末进行岗位的选择，从第六学期开始按所选岗位进行上课。 

专业基础课程举例：《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声乐》、《钢琴》、《舞蹈》等。 

专业核心课程举例：《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声乐》、《钢琴》、《舞蹈》等。 

专业拓展课举例：《艺术实践》、《专业分方向》等。 

3.专业核心课程名称及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专业核心课名

称 

主要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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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乐理》 1. 学习音乐的基本理论知识； 

2. 了解音乐知识中的结构体系和音乐知识在相关专业学习中

的运用； 

3. 学习音乐理论中的节奏、音值、调试与和声等。 

 2 《视唱练耳》 1. 掌握各音的音准与各音的组合连接等； 

2. 把握视唱中的节奏，提高识谱能力； 

3. 将视唱学习中的相关知识运用到音乐的各个实践之中。 

3 《曲式与作品

分析》 

1. 学习作品分析中的结构形式与分析方法； 

2. 了解音乐作品的曲式结构，并对不同的作品教学分析； 

3. 在增强音乐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强音乐的理论研究。 

4 《钢琴》 

1.传授钢琴弹奏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从基本练习（音阶、

琶音、和弦）、练习曲、复调、中外乐曲四个方面对学生进行

有目的地教学； 

2.在欣赏、分析、演奏等方面，注重对学生的音乐素质培养； 

结合幼儿园、小学音乐教育的特点，选择优秀的钢琴作品进行

教学，提升学生对该阶段音乐教材的掌握能力。 

5 《声乐》 

1.学习声乐的基本知识和科学的演唱方法； 

2.熟悉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提升自身的艺术审美与表现能

力； 

3.熟悉幼儿园和小学阶段的歌唱作品，注重自弹自唱的能力

培养； 

4.学习声乐教学基本方法，可以有效地组织幼儿园或小学的

音乐活动。 

6 《舞蹈》 

1.舞蹈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训练； 

2.学习芭蕾舞、儿童舞、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等舞种

的基本舞步、表演技巧和表演风格；  

3.少儿舞蹈教学、创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舞蹈赏析与排练。 

7 
《音乐史与欣

赏》 

1.外国音乐史（从古典主义时期开始）； 

2.中国音乐史（从近代开始）； 

3.欣赏中外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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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择一些近现代音乐作品，作为拓展性教学。 

8 《合唱指挥》 

1.指挥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2.合唱的艺术特点、规律、功能和形式； 

3.科学的排练方法，教学的组织活动； 

4.正确的歌曲处理与内容表现，提升学生的审美与表现能力； 

5.培养学生从事幼儿园或小学音乐教育活动需具备的基本技

能，以及辅导小型乐队及合唱活动的能力。 

9 
《小学音乐课

程与教学论》 

1.儿童（幼儿）与音乐教育的教学理论与方法：如奥尔夫、柯

达依、达尔克罗兹、综合音乐教学法等 

 

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顶岗实习、软件开发项目实训、社会实践、毕业项目综合实训、

创新创业实践等。 

 

 (二) 学时安排 

本专业总学时为 2523学时，其中实践性教学学时为 1371 学时，占总学时的 52% 。其

中，顶岗实习为 6个月，约 420学时。 

 

 

 

九、教学基本条件 

（一）教师队伍 

1.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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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职称、职务 学历、学位 
是否双

师 

1 邓永业 副教授 研究生、硕士  

2 徐浩 教授 本科、学士  

3 韩瑛 教授 研究生、博士  

4 姜明程 教授 研究生、硕士  

5 贾俊萍 教授 研究生、硕士  

6 肖文朴 副教授 研究生、硕士  

7 汤彪 副教授 本科、学士 是 

8 陈家标 副教授 研究生、硕士 是 

9 陈景贵 讲师 本科、学士  

10 周运灵 讲师 本科、学士  

11 杨卡力 讲师 本科、学士  

12 刘灵 讲师 本科、学士  

13 邓玉珊 讲师 本科、学士  

14 周基蓉 讲师 本科、学士  

15 邓延彦 讲师 研究生、硕士  

16 王  育 讲师 本科、学士  

17 吴玉梅 讲师 本科、学士  

18 简  悦 讲师 研究生、硕士 是 

19 何  欢 讲师 研究生、硕士  

20 邹庆全 讲师 研究生、硕士  

21 桑秋慧 讲师 研究生、硕士  

22 苏日梅 助教 研究生、硕士  

23 廖欣欣 讲师 研究生、硕士  

24 朱丽娟 助教 研究生、硕士  

25 李敏婷 讲师 研究生、硕士  

26 林文婧 助教 研究生、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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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结构 高级 中级 初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8 20% 16 40% 16 40% 

年龄 

结构 

35岁以下 35-45岁 45岁以上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学位结构 博士 硕士（含在读） 学士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1 2.5% 25 62.5% 14 35% 

双师素质 是 否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3 7.5% 37 92.5% 

行业企业

经历 

有 无  

 

27 石潇栩 助教 研究生、硕士  

28 黎斯亮 助教 研究生、硕士  

29 彭梦梦 助教 研究生、硕士  

30 邱韦菱 助教 本科、学士  

31 江慧怡 助教 本科、学士  

32 李伊雯 助教 研究生、硕士  

33 汤宪伟 助教 本科、学士  

34 冯译允 讲师 研究生、硕士  

35 董  超 助教 研究生、硕士  

36 杜嘉敏 助教 研究生、硕士  

37 陈敬怡 助教 研究生、硕士  

38 韦泽宇 助教 研究生、硕士  

39 林艳萍 助教 本科、学士  

40 杨志坚 助教 研究生、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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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兼职教师 

音乐教育专业还聘请了企业经验丰富的兼职老师，负责本专业的部分实践教学。 

兼职教师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1 甘毅明 茂名市文化馆 副研究馆员 

2 薛永嘉 茂名市梅舞嘉音艺术中心 副教授 

3 徐金阳 岭南师范学院 副教授 

4    

 

（二）教学设施 

本专业有校内实训基地两个，可以提供所有上机实训。校外实训基地 8个，可以提供学

生校外真实项目实训。 

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位置 教学科目 实验设备 教学项目 

1 
舞蹈实训室

（一） 

实训楼 A

栋一层 
《舞蹈》 

音响设备、舞

蹈设施及道具 

舞蹈教学、节目

排练 

2 
舞蹈实训室

（二） 

实训楼 A

栋一层 
《舞蹈》 

音响设备、舞

蹈设施及道具 

舞蹈教学、节目

排练 

3 
舞蹈实训室

（三） 

实训楼 A

栋一层 
《舞蹈》 

音响设备、舞

蹈设施及道具 

舞蹈教学、节目

排练 

4 
舞蹈实训室

（四） 

实训楼 D

栋一层 
《舞蹈》 

音响设备、舞

蹈设施及道具 

舞蹈教学、节目

排练 

5 民乐实训室 

实训楼 C

栋 401

室 

《器乐基础》 各民乐乐器 
民乐教学、节目

排练 

6 管乐实训室 

实训楼 C

栋 403

室 

《器乐基础》 各管乐乐器 
管乐教学、节目

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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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唱实训室 

实训楼 C

栋 301

室 

《合唱与指

挥》 
合唱台 

合唱教学、节目

排练 

8 教学仿真室 

实训楼 D

栋 303

室 

《小学音乐课

程与教学论》 

多媒体平台、

个打击乐器等 
模拟课堂教学 

9 
流行音乐实

训室 

实训楼 C

栋 505

室 

《声乐》 
音响设备及吉

他等乐器 

声乐教学、节目

排练 

10 录音棚 

实训楼 C

栋 405

室 

多媒体制作 
录音平台及实

体录音设备 
音乐制作 

11 非遗展厅 

实训楼 C

栋 401

室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各非遗道具及

实物 

传统文化教学与

展览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名称/合作企业 主要实训内容 

1 茂名市愉园小学 教育实习、器乐普及、民乐训练 

2 茂名市东湾学校 教育实习、器乐普及、合唱训练 

3 中鹏教育集团 教育实习、艺术实践 

 4 茂名市祥和中学 教育实习、管乐合奏训练 

5 茂名市桥北小学 教育实习、仪仗队训练 

6 高州师范附属第一小学 教育实习、器乐普及、民乐训练 

7 九恒星艺术教育联盟 教育实习、艺术实践 

8 高州市文明路小学 教育实习、器乐普及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 

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必须做好教学资料的配套编写工作，即通过专业核心课程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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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教学内容的整合，编写具有教学特点的课程标准。后期还可以组织专业教师和外聘教师

共同开发，编印成校用教材，同时编写配套的实践环节教学指导用书等，确保方案的顺利实

施。 

2.数字资源配备有关基本要求：逐步建成课程资源库、精品课资源库、专业特色专题库、

专业试卷库、专业图片库、专业视频动画库、专业合作企业库、真实项目资源库等数字资源。 

 

十、质量保障 

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加强教学运行过程及质量监控，完善各项管理制度，

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建立教学质量信箱及网络测评制度等，及时掌握和监控教学运行过

程。 

一是人才培养目标系统，主要监控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方案等；二是人才

培养过程系统，主要监控教学大纲的制订（修订）和实施、师资的配备、课堂教学质量、教

学内容和手段的改革、考核内容和方式的改革等；三是人才培养质量系统，主要监控课程合

格率、优秀率、各项竞赛获奖率、创新能力等。 

 

（一）组织落实，加强领导 

  建立教学执行组织与监督评估组织双线运行的组织框架，如下图： 

 

 

（二）确立教学过程监控体系 

按照教学进程安排，工作分开学初、学期中和学期末三个阶段进行： 

1．开学初教学检查（第 1-3周） 

（1）检查开学准备工作 

（2）检查学生报到注册情况以及落实专业复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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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学生到课和上课情况 

（4）检查教师到课和上课情况（教学巡视、听课） 

（5）检查教室和设备运转情况 

（6）检查教学文件及质量（教学周历、教案和课件） 

（7）检查全程教育实践各阶段活动的准备情况 

2．期中教学检查（第 8-11周） 

（1）检查教学工作基本状态（教师上课、学生出勤、课堂秩序等） 

（2）辅导、答疑和作业批改情况 

（3）组织听课、召开教师评教、评学座谈会 

（4）进行期中学生评教调查问卷 

（5）期中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6）学生课外学习情况检查 

（7）巡视各教学实践基地检查教育实习工作（听课、听实习汇报） 

（8）毕业班实习工作总结与成绩评定，评选优秀实习生 

（9）巡视或了解全程教育实践各阶段活动的开展 

3．期末教学检查（第 16-20周） 

（1）检查期末教学秩序 

（2）期末试卷出题把关（相关人员填写试卷质量分析表、审核表等） 

（3）检查期末考试情况 

（4）组织阅卷、登分工作（相关人员填写阅卷质量分析表、成绩册等） 

（5）检查期末文件归档 

（6）对试卷后期质量进行检查与总结 

（7）检查期末实践环节 

 

（三）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和监控 

加强课堂教学质量，需要制定专业教学督导工作实施细则等文件。细则需要规定教学督

导室成员的构成，教学督导员应具备的条件、主要职责、评课标准、评课流程以及考核计筹

等。 

首先需要制定和完善各实践环节的课程标准、指导书、评价标准等教学资料；二是制定

和完善实践教学管理文件，加强校内实训、校内外实习管理，同时规范校外实习基地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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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依托教学督导室、学生信息站、实践实习检查小组等机构，对实践教学过程和教学效

果实施质量监督，对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并有效利用，及时纠偏，不断提高实践环节教学质量。 

加强教学质量的"三全"管理，即全面性管理，全员性管理，全程性管理。让全体师生都

参与到教学质量管理中，加强对教学工作过程环节性的管理，明确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使

教师在备课质量、上课、作业、辅导质量等方面得到有效控制；使学生在预习、听课、复习

质量等方面得到监控。 

坚持教学质量的检查的“四结合”，即集中检查与日常检查相结合；普遍检查和随机抽

查相结合；检查与指导相结合；教师自检与互查相结合。 

改革教学质量的评价。实现教学质量的评价的“三结合”，即过程性评价和终结评价相

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与教师学期评价相结合。对教学质量进行多层面分析。 

本专业尝试“学分替换”制改革。所谓“学分替换”制，是指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实际项

目开发、相关竞赛等方式来替换非核心课程的学分。学生可以通过参加考证、项目开发、职

业技能大赛、发明创造等来获取并替换课程学分，从而可以申请免修相关的课程。“学分替

换”的实施需要预先申请，需根据比赛及项目的内容而确定可替换哪门课程，在经过专业考

核通过之后，方可免修并替换相关课程学分。总替换学分不超过 20学分。 

其中，学分替换规则如下表所示： 

 

类别 可替换学分 

技 能 竞

赛类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组织的竞赛 

市级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0.5 学

分、1 学分、2 学分、3学分；省级优秀奖、三等奖、二等

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2学分、3学分、4学分、

5学分、6学分；国家级优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

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5 学分、6 学分、7 学分、8 学分、9 学

分。 

其他行业协会或社

会组织的竞赛 

市级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0.5学分、1学分；省级优

秀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1 学

分、2 学分、3 学分、4 学分、5 学分；国家级优秀奖、三

等奖、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可分别替换 4 学分、5 学

分、6学分、7 学分、8学分 

校级竞赛 校级技能竞赛一等奖以上可替换 0.5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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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开

发类 

自主实施的项目开

发 

提供合作企业证明文件、工商登记证明等有效证明文件由

专业负责人认定可替换学分,每学期累计不得超过 8学分。 

参与老师组织的项

目开发 

参与老师组织的项目开发，由专业负责人和项目主持老师

认定可替换学分，原则上参加 2周替换 1学分。 

职 业 资

格 证 书

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系统职业资格证

书 

取得中级工可替换 1 学分，高级工可替换 2 学分，技师级

可替换 6学分 

发 明 专

利类 

发明专利 取得发明专利可替换 8学分 

实用新型专利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可替换 6学分 

外观设计专利 取得外观设计专利可替换 4学分 

 

 

十一、教学进程安排 

1.理论与实践教学分配及比例表（见附件 1－1） 

2.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音乐教育专业课程计划表（见附件 1－2） 

3.专业课教学进程表（见附件 1－3） 

4.实践课教学进程表（见附件 1－4） 

 

 

 

 

 

 

 

 

 

 

 

 

 



16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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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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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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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